云保办〔2013〕5号
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备案审批工作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公司）：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2012年11月14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的意见》（云建保（2012）876号），对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为确保租售工作公开透明，租售结果公平公正，现就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备案审批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销售房源

按照“先租后售”政策销售的保障性住房，专指在足额安排租金收入、配套商业设施收入和土地出让总收入的5%、房地产开发税收的10%、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的全部收入以及当地财政可投入资金收入后，偿还当期融资建设资金本息仍有困难、不能实现建设资金平衡的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能够实现自身资金平衡的项目不得进行销售。

二、严格购房条件
保障性住房的销售对象为符合国家和云南省住房保障政策规定，租住保障性住房1年以上、具备一定支付能力且按时足额交纳租金、自愿申请购买的住房保障家庭。

三、严格销售价格

保障性住房的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当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财政等部门，综合考虑保障性住房住户承受能力、城镇基准地价、开发建设成本等因素确定，按不低于综合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

四、严格审批权限

销售比例在项目住宅建筑面积20%以内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审批销售，并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备案。销售比例在项目住宅建筑面积20%至40%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程序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发展改革、省财政、省国土等部门联合评审通过后经批准方可销售。
五、严格申报程序

符合购房条件的保障对象自愿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出购房申请，经过资格审核、公示无异议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国土等部门批准，并按程序和审批权限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评审通过后方可销售。

政企共建等各种共建保障性住房的购房条件、销售比例、销售价格必须严格执行云建保（2012）876号文件规定要求，由企业、学校、计生服务站等共建单位主管部门或企业初审合格后报下达建设任务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审核，经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按审批权限审批同意后方可销售。

六、严格出售资金监管

严格执行保障性住房及配套商业设施出售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求，偿债期内专项用于偿还贷款、日常维护和运营管理。

政企共建等各种共建保障性住房出售后，主导投资建设的州（市）或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及时将各级人民政府补助和配套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全额收回，专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

七、规范备案审批材料

由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销售的保障性住房应在审批同意销售后30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备案材料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备案材料包括：州市保障性住房出售备案报告；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出售房源备案表；保障对象家庭购房申请；销售价格依据及价格核准材料；公示材料；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国土等部门批准材料；配售方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材料。

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发展改革、省财政、省国土等部门联合评审同意销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按程序上报审批材料。审批材料包括：州市保障性住房出售请示；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出售房源审批表；保障对象家庭购房申请；保障对象家庭年审情况；销售价格依据及价格核准材料；公示材料；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财政、国土等部门批准材料；配售方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材料。出售共建保障性住房的，还须提供申请购房家庭所在单位、系统主管部门或企业初审材料。

八、切实抓好“先租后售”的组织实施
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较高，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先租后售各项要求，及时制定和完善先租后售实施细则，本着保障对象自愿申请的原则，严格审核程序，严格备案审批规定；切实加强先租后售工作监管，严禁违规出售，严禁为未经审批或手续不全的保障性住房办理产权；坚决查处违规出售、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违反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规定的行为，确保租售程序严格正规，租售过程公开透明，租售结果公平公正，真正把保障性住房这一惠民工程惠及到符合保障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

已经出售保障性住房的州市务必于2013年8月10日前将出售审批材料按程序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

附件：1.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出售房源审批表

      2.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出售房源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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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出售房源

审  批   表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说     明

1.审批房源：指符合《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的意见》（云建保（2012）876号）规定，经州（市）政府或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意，计划销售面积比例在项目住宅建筑面积20%至40%之间的部分。

2.申报单位：指申请销售保障性住房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3.项目名称：指计划出售房源所在小区名称。

4.住宅套数（建筑面积）：指拟出售房源所在项目住宅总套数、总建筑面积。

5.已出售套数（建筑面积）：指销售房源所在项目已出售的住宅套数、建筑面积。

6.已出售比例：指项目已出售住宅面积和项目住宅总面积的比例。

7.已出售总价：指项目已出售住宅面积总价。

8.拟出售套数（面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出售，但须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发展改革、省财政、省国土联合评审审批的项目住宅套数、建筑面积。

9、拟出售比例：指拟出售住宅建筑面积占项目住宅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10.拟出售房源基本情况：指拟出售房源项目名称、栋号、房号、单套建筑面积、竣工时间、出租起止时间、出售单价（元／㎡）、出售总价等。

11.县市区人民政府计划销售面积比例在项目住宅建筑面积20%至40%时填报（表一）、（表三）、（表四）。

12.州市人民政府计划销售面积比例在项目住宅建筑面积20%至40%之间时填报（表二）、（表三）、（表四）。

拟出售房源审批表（表一）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住宅套数

（建筑面积）
	
	已出售套数

（面积）
	

	已出售比例
	
	已出售总价
	

	拟出售套数

（建筑面积）
	
	拟出售比例
	

	拟出售房源

基本情况
	见附件：包括小区名称、栋号、房号、单套建筑面积、竣工时间、出租起止时间、出售单价（元／㎡）、出售总价。

	县级发展

改革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财政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国土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人民

政府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住建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人民

政府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拟出售房源审批表（表二）
	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住宅套数

（建筑面积）
	
	已出售套数

（面积）
	

	已出售比例
	
	已出售总价
	

	拟出售套数

（建筑面积）
	
	拟出售比例
	

	拟出售房源

基本情况
	见附件：包括小区名称、栋号、房号、单套建筑面积、竣工时间、出租起止时间、出售单价（元／㎡）、出售总价。

	州市发展

改革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财政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国土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人民

政府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拟出售房源审批表（表三）
	省级发改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省级财政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省级国土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省级住建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拟出售房源统计表（表四）
	房源位置

（所在小区、栋号、房号）
	单套面积

（ ㎡）
	竣工时间
	出租起止时间
	是否足额缴纳租金
	出售单价

（ 元／㎡）
	单套总价

（万元）

	
	
	
	
	
	
	

	
	
	
	
	
	
	

	
	
	
	
	
	
	

	
	
	
	
	
	
	

	
	
	
	
	
	
	

	
	
	
	
	
	
	

	
	
	
	
	
	
	

	
	
	
	
	
	
	

	
	
	
	
	
	
	

	
	
	
	
	
	
	

	
	
	
	
	
	
	

	
	
	
	
	
	
	

	
	
	
	
	
	
	

	
	
	
	
	
	
	

	
	
	
	
	
	
	

	
	
	
	
	
	
	

	拟出售房源总价（万元）
	


附件2
云南省保障性住房出售房源

备  案  表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说     明

1.备案房源：指符合《关于做好保障性住房先租后售工作的意见》（云建保（2012）876号）规定 ，经州（市）政府或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意，销售面积比例在项目住宅建筑面积20%以内部分。

2.备案单位：指批准销售保障性住房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3.项目名称：指已销售房源的小区名称。

4.住宅套数（建筑面积）：指已销售房源所在项目的住宅总套数、总建筑面积。

5.已出售套数（面积）：指项目已出售的住宅套数、建筑面积。

6.已出售比例：指项目已出售住宅面积和项目住宅总面积的比例。

7.已出售总价：指项目已出售住宅面积总价。

8.已出售房源基本情况：指已出售房源项目名称、栋号、房号、单套建筑面积、竣工时间、出租起止时间、出售单价（元／㎡）、出售总价等。

9.县市区人民政府上报备案材料时使用（表一）、（表三）。

10.州市人民政府上报备案材料时使用（表二）、（表三）。

已出售房源备案表（表一）
	备案单位
	

	项目名称
	

	住宅套数

（建筑面积）
	
	已出售套数

（面积）
	

	已出售比例
	
	已出售总价
	

	已出售房源

基本情况
	见附件：包括小区名称、栋号、房号、单套建筑面积、竣工时间、出租起止时间、出售单价（元／㎡）、出售总价。

	县级发改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财政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国土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住建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级人民

政府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住建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人民

政府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已出售房源备案表（表二）
	备案单位
	

	项目名称
	

	住宅套数

（建筑面积）
	
	已出售套数

（面积）
	

	已出售比例
	
	已出售总价
	

	已出售房源

基本情况
	见附件：包括小区名称、栋号、房号、单套建筑面积、竣工时间、出租起止时间、出售单价（元／㎡）、出售总价。

	州市发改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财政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国土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住建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州市人民

政府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已出售房源统计表（表三）
	房源位置

（所在小区、栋号、房号）
	单套面积

（ ㎡）
	竣工时间
	出租起止时间
	是否足额缴纳租金
	出售单价

（ 元／㎡）
	单套总价

（ 万元）

	
	
	
	
	
	
	

	
	
	
	
	
	
	

	
	
	
	
	
	
	

	
	
	
	
	
	
	

	
	
	
	
	
	
	

	
	
	
	
	
	
	

	
	
	
	
	
	
	

	
	
	
	
	
	
	

	
	
	
	
	
	
	

	
	
	
	
	
	
	

	
	
	
	
	
	
	

	
	
	
	
	
	
	

	
	
	
	
	
	
	

	
	
	
	
	
	
	

	
	
	
	
	
	
	

	
	
	
	
	
	
	

	
	
	
	
	
	
	

	出售房源总价（万元）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3年6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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